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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向缸女士

陳女士：

關於「民航意外調查機搆的常設架措及人手編制建議」租關事宜

閣下於2020年 5 月 4 日就胡志偉議員關於「民航意外調查機

構的常設架構及人手編制建議 」 的來信，要求本局作出回應，我

獲授權回覆如下 。

（一） 向立法會提交建議的時間及建議的過渡安排（回應提問 l

及 3(a))

我們在 2017 年 7 月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（下稱 「 財委會 」 ）

批准開設有時限的非公務員總調查主任職位（後來改稱為 「 總調

查員」）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為止 1 。其後，我們透過公開招聘最終
於2018 年 9月成功聘請總調查員，並同時正式成立民航意外調查

機構。政府噹年諮詢立法會時，部份議員對於香港是否需要一個

當設民航意外調查機構及全職調查員的人數等提出不同意見，但

普遍同意政府應根據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的實際運作經驗 ， 檢視及

決定民航調查機構的長遠架構，包括人手編制。我們希望妥善及

客覬地檢視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的架構和員工職級等的長遠安

1 有關的人事編制小細委員會文件載於：

https://www.le且co. ~ov.hk/vrl6-17/chinese/fc/esc/papers/e l 7-02c.pd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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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，故在機構運作了一段合理的時間後，立即進行並於2019年內

完成了檢討和租關的內部資源調配工作。

由於總調查員及副總意外及安全調查員（下稱「副總調查

員」）均為首長級職位，必須經由財委會批准方能開設。我們一直

全力進行上述的檢討及內部資源調配工作，以期盡快將建議提交

立法會考慮。此人事編制建議原訂於2020 年 1 月 20 日的經濟發展

事務委員會會議討論，但由於噹日其他項目的討論時間不足而需

要把議程押後，其後委員會因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竽而取消

了 2 月及 3 月的會議，委員會最終要待 4月的會議才能討論有關人

事編制建議。我們會繼續全力推進有關工作，以期爭取在今個立

法年度內取得財委會支持有關建議。

另外，胡議員問及為何政府不動用《公共財政條例》第 8

條下轉授的權力，開設為期不超逾六個月的首長級編外職位纘續

聘任現已離任的總調查員。財委會根據《公共財政條例》第 8條，

把部分有關開設職位的權力轉授予財政司司長，噹中包括開設為

期不超逾六個月的首長級公務員編外職位作臨 8寺或其他用途。由

於現已離任的總調查員的聘任條件是財委會於2017 年批准的有

時限首長級非公務員職位，並非《公共財政條例》第 8條下所指

的公務員，因此上述為期不超逾六個月的首長級公務員編外職位

並不適用於該職位。因此，財委會於2017年批准的有時限首長級

非公務員職位於2020 年 3 月 31 日到期後，任何再次開設或延長該

職位的安排，必需獲得財委會批准方可進行。

隨着有時限的總調查員非公務員職位於 2020 年 3 月 31 日到

期撤銷，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現時由機構內最資深的非首長級調查

員暫時領導。如擬設職位獲得財委會批准，我們會盡快展開總調

查員職位的公開招聘工作。由於招聘工作需時，在開設及填補總

調查員職位期間出現過長的真空期，將不利民航意外調查機搆的

工作。因此，我們須訂立建議的過渡安排，璀保民航意外調查機

構期間可纘續由富經驗及具備合適能力的較高級人員帶領。考慮

到工作性質的相似情況和所需專業知識及經驗的租若程度，我們

認為最適合用作開設該編外職位的是民航處助理處長一職。該職

位稱為民航處助理處長的原因，純粹是為了與公務員現有職系／

職級掛鈎，該職位將開設於運輸及房屋局，而填補該職位的人員

將直接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（下稱「運房局局長」）匪報，與民航

處不會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從屬關係，有關職位持有人的工作表

現評核赧告將由運房局局長或其指定的運房局高層管理人員撰

寫。這種安排與已離任的總調查員的滙報安排完全相同。同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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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人員於民航意外調查機構出任該有時限職位後，將不能選擇

重回民航處工作，以免出現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，或影攀該機構

進行調查的中立性。我們認為由於上述安排只屬過渡性，期間沒

有必要從民航處物色再多一位人員為副總調查員，新聘任的總調

查員將有充分空間透過公開招聘選擇其副手。

權衡上述限制和因素後，我們認為目前的建議過渡安排是

唯一實際可行的方案。我們深信《香港民航（意外調查）規例》（第

448B章）賦予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穩健的維織及法律框架，機構的

法定獨立性不會受過渡安排影竽。

(..::..) 機稱內的調任安排及人事升遷制度（回應提問 2)

國際民航鈕織的指引沒有明璀排除某些國家／地區可能有

需要由民航管理部門調配專家出任意外調查機構的部分職位（總

調查員除外），最重要的是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獨立於負責適航丶

飛機營運與維修、發牌、航空交通管制丶機場營運的民航監管噹

局，從而保暐調查機構的獨立性。 2

至於民航意外調查機構內的非首長級調查員的調任安排

及人事升遷制度，我們會按照既有的內部程序，物色合適公務員

擔任該些職位。如需安排公務員調職到民航意外調查機構，我們

會仔鈿考慮機構時任人員的專長及市場上的人才供應情況，盡量

為機構預留最大彈性於市場招聘及保留所需人才，以切合其運作

需要。我們的目標是成立一支包括非公務員職位的民航意外調查

隊伍，並預留彈性保留一些公務員職位，以應付特定需要。我們

相信從公務員體制外招攬專才，讓他們引進新的專長和思維，與

在航空意外／事故調查的專業範疇方面富有經驗的公務員攜手

合作，這將最能符合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的運作需要及利益。

（三） 總調查員及副總調查員的招聘釋序及條件（回應提問 3(b)

及 (C))

就總調查主任及副總調查主任的非公務員職位，我們會在

財委會通過建議後，箸手處理相關的公開招聘工作，包括訂定詳

鈿的招聘條件。

2 國際民航維織 9756 號文件《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徵候手冊》第一部分－紐織和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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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國際民航維織的指引，有一定民航專業經驗者，如曾

經／現役持牌飛行員或飛機維修人員、飛機工程師、合資格的民

航營運、適航、航空交通或民航管理人員等，須接受意外調查技

巧訓練，才可參與意外調查工作。我們公開招聘總調查員時，會

要求申請人須具備專業的航空知識，例如民航法例、飛機操作丶

航空工程、航空交通管制、機場運作、航空公司管理及／或安全管

理等。申請人亦需擁有多年領導民航意外調查的實際經驗，以及

一定的行政管理經臉。至於副總調查員，有關要求大致棓若，但

要求的經驗／年資將會相對較短。任何人士如有意申請上述非公

務員職位，會在棓同的標準和要求下，根據個人能力公平競爭，

不會因為曾在或現職民航意外調查機構或民航處而獲特別優待。

有時限的總調查員職位在 2017 年 7 月獲財委會批准開設，

直至 2018 年 9 月（即 14個月後）才獲填補。事實上，有關職級的公開

招聘工作無可避免需時較長。而假如有關人選需要終止現行僱傭

合約甚至需遷往香港方能上任，則需時更長。借鑑以往招聘工作

的經驗，我們會盡力加快總調查員的招聘工作。

（四） 結語

我們的政策目標一直非當清晰，就是要成立一個常設的獨

立民航意外調查機構，並已早於2018年修改了《香港民航（意外調

查）規例》（第 448B章）璀立民航意外調查機構的獨立性及法定職

能。我們期望建議早日獲財委會支持，讓民航意外調查機構可繼

續由富經驗及具備能力的人員帶領。政府會按機構實際運作經

臉，適時檢視機構的一切安排，以確保機構持續符合國際民航維

織的要求。

圜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

（陳雅思女士代行）

2020年 5 月 22 日

副本抄送：民航意外調查機構




